清代中国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影响

——以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例

徐忠明(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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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清代“官箴书”传播的原因

学者以为，传统中国属于伦理本位的社会。［1］基于这一判断，他们认为，据以调整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乃是礼法这种东西，它的核心原则，即是三纲六纪。
另有学者指出，传统中国属于乡土社会，礼俗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生规范。［2］不消说，中国法律史学者也有类似的判断。［3］据此，从国家层面来看，用来调整伦理秩序或身份结构的规范，基本上是融贯了“情理”的律例和礼制；实际上，律例也是一种附载了暴力手段的刑罚规范。就社会层面而言，基于乡土社会的固有特点——熟人社会或人情社会，故尔据以维护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规范，不外乎是人情、礼俗和契约，等等。
作为帝国意识形态核心的儒家思想，则又特别强调“德教”的治理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有辅助的作用，人情和礼俗却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唐宋以降，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它的核心内容是经典教义和文章修辞，它的根本宗旨是选拔具有“君子理想”的帝国官员，而非切近实际行政事务与司法审判的专门人员。［4］（P127-166）当然，实际遴选出来的出仕为官的所谓人才，是否果真如此，则不无疑问。对此，清人蒋琦龄（1816-1876）曾经作了“正途固多败类，捐班岂尽贤员”［5］的严厉批判。在吏治不断败坏的语境下，甚至还会出现蒋琦龄所谓“昔人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风俗至此，危乎不危”［5］的不可收拾的局面。就此而言，选官理想与吏治现实之间的差距，确实很大。与此同时，经由科举途径选拔出来的帝国官员，尚有一个毛病，亦即既没有行政实务经验，也缺乏法律专门知识，以致难以胜任行政事务与司法审判，从而导致了黄仁宇所谓的“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6］（P135）的难题。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也认为：“在中国正式的官僚机构中，没有专业化的职员，政府只是由那些负责‘全权’的官员组成，或者换句话说，是由‘通才’组成的。”［7］（P10）甚而至于，在科举文化的语境中，帝国官员还染上了文人习气，以至于出现了学者诟病的“业余精神”而非“专业志向”的特点。［8］（P8-10）这些论断，均有相当充分的史料依据；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相。这是因为，清代州县衙门还有幕友和书吏等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些相对“专业”的行政和司法的专家。［7］（P10-11）
事实上，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看法。例如袁守定指出：“余弱冠倖售，未尝学问，年未三十，即登仕版。尔时实无所挟持，以为长民之具。”［9］（P175）而他写作《图民录》一书，就是为了提供这种“长民之具”，不仅据以自励，而且供人观摩。由此，我们看到了“官箴书”流播的一个关键原因，即是弥补州县牧令在经验和知识的短缺。黄彭年（1824-1890）也说：“自以帖括取士，所习皆苟且取容之技，空虚无用之文，凡律令格式可用为治者，阙焉而不讲，懵然而莫能详。一旦筮仕，则不得不旁求习是术者与之共治；而世之习是术者，生死出入轻重等差，惟其所拟，制治之权，遂不在官而在幕矣。”［10］倘若仔细推敲起来，那就可以发现，袁守定和黄彭年所说的情形，系指出仕之前或出仕之初，而非久登仕版的牧令；易言之，他们是新手而非老吏。樊增祥（1846-1931）声称：“向来牧令不谙律例。”［11］（P19）笔者以为，这个判断恐怕言过其实。对牧令不谙律令之情形，虽然刘衡（1776-1841）也持批评意见，但是语气比较委婉。他说：“司牧者未必人人读律，或自图安逸，一切民事，委之门丁。”［12］（P149）所谓“未必人人读律”，乃意味着读律者也不在少数；而“自图安逸”，则是从政态度问题，它与是否掌握法律知识，以及是否具备行政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清代幕友的大量出现，与州县牧令之缺乏必要的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确实具有内在的关联。这是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事实，难以一笔抹杀。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州县牧令果真人人不读律令，甚至因“自图安逸”而对于公事应付了事或懈怠玩忽。据我看来，个中原因恐怕还是，鉴于州县衙门的庶务蝟聚，以至牧令无暇顾及，除非他们非常勤勉，但是这多少有些强人所难——因为州县牧令属于职位低、薪资少、事务多、人手少、经费缺、责任大，上司多、考成严，而且处罚重的基层官员；故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读与州县司法实践相关的律令，而非像幕友那样，研读《大清律例》的全部条款，甚至“成案”也得留心收集和研究，以备参考和援引。
刘衡曾说：“或问律例浩繁，其要旨安在？有尤要而宜先读者乎？曰有。伏查现行律例，系道光五年钦定刊颁，计四百三十有六门，凡一千七百六十有六条。……诉讼门之十二条，断狱门之二十九条，则其尤要而宜先读者也。”［12］（P149）加起来，也只有区区41条，对于受过“经学”训练的州县官员来讲，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因为“通经”对于掌握“律意”以及相关制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甚至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13］另外，汪辉祖也认为：“官之读律，与幕不同，幕须全部熟贯，官则庶务纷乘，势有不暇。凡律例之不关听讼者，原可任之幕友。若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斗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断狱诸条，非了然于心，则两造对簿，猝难质诸幕友者，势必游移莫决，为讼师所窥测。”（《学治臆说·律例不可不读》）据此，并非牧令果真不读律例，而是重点研读与“听讼”直接相关的条款，并且与幕友必须全面掌握《大清律例》有所不同。否则，即有可能出现“制治之权，遂不在官而在幕”的局面。
这里，笔者必须强调，考察一种制度及其实践，既不能只看优秀的内容，也不能但看操作它们的模范官僚，而是必须本着“中庸”的态度，给予常规意义的评估；也就是说，应该采取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方法，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状况作出评估。据此，州县牧令“不读律例”是否是清代中国官场的普遍状况呢？恐怕不能这么断言，否则，如此众多的“官箴书”怎么会被编写出来？又怎么会被一版再版？对此，我们下文讨论。
实际上，牧令真正缺乏的，或许并不是法律知识，而是行政与司法的经验和态度。而经验和态度，一者，可以通过“读书”来养成，这就是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读书》中所要特别加以阐明的道理；袁守定在《图民录》中也大量征引了前人的典范故事，以期提供后人观摩的榜样，尚有“自镜”的意图，而其用意同样也是如此。二者，可以通过州县的治理实践来积累，这对于任何初仕者来讲，都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惟清代如此。汪辉祖曾经说过：“幕宾固不可不重，一切公事，究宜身亲习练，不可专倚于人。”
故尔，一味苛责古人，似非公允之论。试想，一个法学院刚刚毕业之后走上司法岗位的“学生”法官，虽然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法律训练，但是当面对林林总总、奇奇怪怪的案件时，他就能够一下子胜任愉快吗？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懵然而莫能详”的惶恐不安的心理吗？恐怕没人敢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调研，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而其根本原因，还是这个“学生”法官经验不足故也。正因为如此，从书记员做起，进行职业后培训，也就成了现代社会培养法官的基本措施，这就需要昂贵的培训教育成本。当然，笔者并不是要否认，法律知识对于清代州县牧令具有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是希望藉此指出，那种一味强调法律的观点，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因为，虽然清代中国已经是一个复杂社会，然而与现代社会相比，它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人情世故与风俗习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言，倘若移用到司法官员身上，也很能说明问题；换言之，除了精通法律知识，司法官员还要具备“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经验知识。因此，尽管州县牧令可能短于法律，但是我们不能据以认定他们完全无法胜任基本的治理职能。实际上，强调“情法兼顾”
的司法实践，正是来自这种社会状况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说，对牧令与幕友之间的职能分工，汪辉祖讲得非常清楚：一是强调“官须自做”
的基本原则，即牧令的权力不能旁落；二是要求幕友恪守“读律佐治，身当其任”
的本分，不得任意越界。至于牧令与幕友之间相处的核心原则，汪辉祖也说得很清楚：“合则留，不合则去，是处馆要义。”（《佐治药言·勿过受主人情》，《佐治药言·不合则去》）换言之，幕友以“读律”来辅佐牧令治理百姓，以“合义”为原则与牧令相处。至于牧令懈怠玩忽，幕友窃权妄为，那是另一回事。可见，虽然牧令可能短于法律知识，但是却有幕友这样的法律专家予以辅助，从而可以“弥补”他们在法律知识与司法经验上的不足，以免出现“刑名错违”的不良后果。
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幕友的大量出现的惟一原因，就是州县牧令缺乏行政技能与法律知识。说到底，它与帝国州县衙门的那种“一人政府”［14］（P28）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牧令必须负责州县辖区之内的所有行政和司法的繁杂事务，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些事务；与此同时，也阻滞了行政与司法的分化。袁守定说：“州县以一身辗转于催科、词讼、簿书、期会之间，事如蝟集，应接不暇，八面受敌，神耗力竭，犹不足以胜之。”［9］（P204）故尔，牧令不得不求助于胥吏、衙役的帮忙，而非以职能分化的技术路径来解决州县牧令庶务蝟集、分身乏术的困扰。但问题是，充任胥吏、衙役的，又是一帮市井无赖。他们品德低下，上进无门，盘踞衙门，蒙蔽官员，欺压百姓，作奸犯科；所以帝制中国州县衙门的腐败，往往与胥吏衙役的扰害有关，诚所谓“清官难逃猾吏手”者是也。再者，清代著名藏书家“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1728-1814）也说：“夫在官之身，百务丛焉，簿书、期会之繁，势不能不分寄于幕宾之手，幕宾之责，实佐官以理民。”（《佐治药言·跋》）据此，幕友的襄助，也就成为州县牧令履行行政庶务与司法审判的不可或缺的替代手段。汪辉祖曾经说：“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佐治药言·检点书吏》）可见，幕友的普遍存在，不但弥补了牧令在行政技能、法律知识以及时间精力上的不足，而且增强了他们控制胥吏、衙役的能力。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反相成”的悖论现象：一则，随着清代统治下的版图扩张和人口增长，州县总数却出现没有相应的增长，这意味着州县治理能力的相对缩小，以致作为“一人政府”长官的牧令庶务丛脞，分身乏术，从而导致了州县官僚体制内部的“效率”低下。［15］（P19-22）一则，虽然牧令的数量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倘若我们将“佐杂”官员、胥吏、衙役和幕友也包括在州县衙门中，那么结论就会很不一样；易言之，随着清代中国的统治版图扩展与人口增长，州县衙门的规模和职能也在发生同步的扩展。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出现了数量宏富的“官箴书”；也就是说，正是上述人等构成了“官箴书”的基本读者。
值得指出的是，之所以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很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因为受到了集权体制与税收瓶颈的约束；亦即，减少帝国官员，既是出于集权控制的需要，也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需要。具体而言，胥吏、衙役身份低贱，薪资不高；幕友纯属牧令的私人顾问，政府不给任何薪资待遇，因此国家就不负担行政成本。当然，这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帝国衙门普遍存在并且不可遏止的腐败现象。对皇帝来说，这种腐败也有两个好处。其一，从权力技术的角度来观察，官员的普遍腐败，反而成了皇帝得以控制他们的理由。这是因为，如果官员的屁股上都有屎，那就给了皇帝据以控制和制裁他们的把柄。进一步说，除了用“忠君”伦理来约束官员，现在又可以用“污点”来控制他们，制裁他们。其二，帝制中国口称“爱民”与“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从而推行“薄赋轻徭”的财税政策，并且设计“精兵简政”的政府架构，以免累民扰民。表面看来，百姓得到了实惠，就会念叨皇帝的恩慈；但实际上，衙门里的庶务必须有人来做，于是乎，胥吏、衙役以及幕友接踵而至；于是乎，各种规费和敲诈纷至沓来。这时，百姓感到了官员的邪恶与腐败。可见，皇帝得了美誉，而官员则得了骂名。于是乎，就出现了所谓“反贪官，不反皇帝”
的俗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官箴书”何以出现和盛行的真正原因。用“官箴书”来帮助初仕者熟悉衙门经验与掌握帝国律例，一则可以避免胥吏、衙役的蒙蔽和愚弄；二则可以进而有效控制他们，并且为我所用；三则可以帮助牧令胜任州县的“牧民”职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中国“官箴书”与幕友的流行的根本原因，乃是州县牧令缺乏必要的行政技能、法律知识以及人手不足所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代中国的官员就是这样一批“懵懂无知”之徒，以致完全不能胜任作为帝国官员的“牧民”职能——行政与司法。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确实存在某些对于法律“阙焉而不讲，懵然而莫能详”的帝国官员不谈。事实上，鉴于严格的行政考绩制度与司法审转制度的约束，以及“乌纱帽”的来之不易，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恐怕不至于愚蠢到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汪辉祖说：“语有之，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是言也。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学治臆说·公过不可避》）而所谓“各有专条”意味着，州县官员往往处在“动辄得咎”的境地，如果他们在出仕之前“懵懂无知”尚可理解——因为在获取功名之前，根本无暇顾及实际的“莅官临民”的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那么在出仕之后，如果他们仍然以这种“懵懂无知”的状态来牧民，就不可理解了。
换言之，即使他们在仕进之初确实没有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储备，却并不意味着在出仕之后仍然以“懵懂无知”的心态来履行“牧民”的职能。抛开其他原因不说，
即使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州县官员也不能不留意行政经验的积累，不能不关注法律知识的学习。

补充一点。除了清末一度引进近代西方的法律教育之外，鉴于清代中国尚无专门的法律学校，即使曹魏以至唐宋一度设置了“律博士”制度，培养了一些法律人才，但是毕竟规模有限，而且地位不高，难以应付实际需求，元代以后干脆废除了“律博士”制度。［16］（P24-26，P30-37，P39-45）［17］（P28-40）再加科举考试中的法律测试不但内容浅显，而且虚应故事；故尔，在整体上，帝国官员确实缺乏必要的法律训练，一旦出仕牧民，面对丛脞蝟集，并且越来越复杂的州县事务，往往难以胜任愉快，甚至茫然不知所措。正是在这种语境中，清代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官箴书”，
以期解决帝国官员行政技能短缺和法律知识不足的困扰。有清一代，不但“官箴书”的种类繁多，而且同一种类的“官箴书”的刊刻和传播也很广泛；另外，传播渠道也多种多样。［18］而“官箴书”就成了官员、幕友和书吏的读物；当然，身处民间社会的讼师，为了掌握官员和幕友的知识背景以及操作技术，同样可能阅读“官箴书”；甚至，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普通识字的民众也会阅读这些书籍，因为了解法律知识，也为日常生活所必须，否则摘录法律知识的“日用类书”恐怕就不会被编写出来了，更不会被广泛传播了。［19］
二、汪辉祖撰写的州县牧令实务书籍一瞥
必须说明四点：其一，本文之写作，不是旨在分析“官箴书”的内容和特色，而是意在描述“官箴书”的传播与影响；其二，本文不拟全面探讨“官箴书”的传播与影响，而是尝试以《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为个案，来描述“官箴书”的传播与影响。其三，笔者之所以选择汪辉祖（1730-1807）所著《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两书，是因为它们具有典范意义，不仅传播广泛，而且影响深远，而被誉为幕友和牧令遵奉的“科律”，［10］也被视为值得“时时省览，奉为楷模”［20］的典范。谢章铤（1820-1903）在《赠言三篇示及门》中更说：“州县者，天下之根本，功名之基址。……州县之书，奚啻千万。吾以萧山汪龙庄之《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为最善，其言切实，推近以及远，是亦下学上达之道欤。至天下之利弊，宜读书阅历以裕其才识，而尤必随地讲求，若以先入之言为主，则民情得无有不通达而欲利民，反至于病民者乎。”［21］甚至还说：“其所著《佐治药言》、《学治臆说》诸篇，膺民社者莫不尸而祝之。”［22］足见评价之高，几乎可以用“顶礼膜拜”来形容。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汪著的创新所致。另有所谓“是书综论治理，言约旨该，皆自抒心得，绝不剿先民之说以为说。”［23］另外，它们的作者汪辉祖，乃是清代著名的幕友和循吏，清人洪亮吉（1746-1809）曾有“然计君一生，在家为孝子，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又为醇儒；律身应物，则实心实政。乌乎，君亦可为完人矣”［24］的盖棺定论或赞誉，从而被帝国官方“正史”收入。
由此可知，汪辉祖在清代官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也有足够的代表性，是以成为幕友和牧令群向“私淑”的楷模。［10］其四，在清代的幕友和循吏中，汪辉祖可能是被学者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州县牧令之一；
但是，对《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传播与影响，学界迄今尚无专题讨论，故尔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给予必要的分析。

    不消说，清代中国“官箴书”之传播与影响，涉及到出版史、传播史和阅读史这样一些交叉的学科领域，因此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并非易事。而其关键问题，不在理论与方法，而是史料不足。
就《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而言，笔者遍检各种清代文献，对两书的刊刻详情与传播细节，所得无多，而且每每语焉不详。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接受与阅读来讲，史料也无详细的记载。据此，下面的讨论，只能说是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至于具体细节，只能有俟来日；或许，关于两书的传播史与阅读史的详情，我们永远也无法考掘出来了。正是无法考掘真相和期待考掘有得，构成了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说起来，在汪辉祖的诸多著述中，［25］（P7-8，P228-261）［26］有助于州县治理的作品，实际上包括了《病榻梦痕录》和《录馀》、《善俗书》、《佐治药言》以及《学治臆说》四书。
其中，《病榻梦痕录》和《录馀》属于汪辉祖的自传或自订年谱，它被胡适视作中国历史上两部不可多得的一流传记之一，而另一部则是王懋竑的《朱子年谱》。［27］（P208）该书很好地展现了传主的家庭背景、教育情况、游幕经历以及仕途政绩。值得措意的是，该书详实地叙述了佐治莅官的经验与心得，可以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相互印证。就司法实践而言，该书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相比，更有优势。这是因为，中国古人向来偏好“行事”而非抽象的条理；
易言之，通过具体“行事”的记载，可以起到供人观摩效法的示范作用。这不但与作为“资治通鉴”的官方正史的写作意图吻合，而且与有些“官箴书”的旨趣也合辙，比如袁守定所著的《图民录》一书，就是将古人“行事”与“条理”结合起来的“官箴书”之代表。

至于《善俗书》之写作，无疑是出于“德教”或“移风易俗”之目的，一如作者《自序》所谓：“宁远南北西三面，皆有猺人聚落，故邑中间染其俗。余蒞事以來，随事训诫，环而听者皆知其当然之故矣。然县境方隅几六百里，凡所条示，不能家喻户晓，乃为增益数事，通四十三则，名曰《善俗书》。自伦常大纲及家人细故，具所指陈，非琐也。治邑如治家，然析之为家，合之为邑；人人能自治其家，而邑以大治，岂非亲民者之厚幸哉。”［28］而其内容，则囊括了教育课业、民生经济、习俗礼仪以及社会治安的方方面面，都与州县的治理息息相关。实际上，两汉以降的循吏，他们大多以推行“德教”或“移风易俗”为地方行政之一环，以期美化风俗。可以说，这种举措本身就是州县治理的核心环节，甚至是构成了州县治理良窳与否的基本前提。作为州县治理基础的农桑赋税和治安诉讼，倘若离开了淳厚质朴的社会风俗，也就无从谈起；换言之，牧令如欲完成赋税钱粮，以及达到政简刑清之治理效果，推行“德教”或“移风易俗”的措施，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就本文将要讨论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两书而言，它们是性质略有差异的作品。大致说来，前者的预期读者，基本上是幕友；而后者的阅读对象，则是州县牧令。汪辉祖在《佐治药言·自序》中写道：“今主人王君晴川以告养去职，余亦行将从宦，孙甥兰启将有事读律，请业于余，因就畴昔所究心者，书以代口，而题其端曰《佐治药言》。”毫无疑问，汪辉祖之写作《药言》一书，实际上是他结束34年游幕生涯之后的经验总结，也是专门为学幕者所写的训诫。汪辉祖在《学治臆说·自序》中还说：“余自道州引疾蒙諐，侨居长沙几三十旬。同官之至省者，识与不识，多叨过访，间以吏事商榷，第四男继培窃录所闻，积久成袠。比还里门，姻友将谒选人，辄来问途，长男继坊又随听而随录之。长夏无事，两男各奉所录以请，曰：‘大人曏著《佐治药言》，为学幕者言之。今言吏之为治，有非药言可该者，盍写定版行，以申《药言》之蕴。’嗟乎，小子休矣。余不善为吏，即于废弃，而欲为善为吏者言治，几何不南辕而北辙也。坊、培固请不已。因思余之佐治，实戆且拙，而《药言》六十余则，过为师友许可，其诸言有一得不以人废言乎？遂取所录，手为别择，汰其复于《药言》者，存其可与《药言》互参者，区分条目，得一百二十四则，析为二卷。”不烦多言，《臆说》是汪辉祖罢官之后写作的，可以说是他任职州县牧令的经验和心得。
据此可知，在知识层面上，虽然《药言》和《臆说》可以互补，由此州县职能与治理的完整图像得以勾勒，但却各有侧重。周中孚（1768-1831）写道：《臆说》属于“筮仕者所当奉为圭臬于从政也”的作品；与此不同，《药言》乃是“佐幕者而设”的著述。［23］汪辉祖的友人鲍廷博（1728-1814）也说：“《佐治药言》四十则，吾友汪君焕曾游幕之学也。”（《佐治药言·跋》）凡此，足以说明《药言》和《臆说》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微妙差异。然而，鉴于游幕之学与州县治理同样密不可分，故尔把它归入“官箴书”的范畴，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本文打算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描述《佐治药言》与《学治臆说》的传播方式，以及两书在清代官场产生的影响。

三、关于《药言》《臆说》的口传、抄本与刊印
众所周知，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运用以及推广之前，知识的传播只能依赖口述、写本或抄本。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也比较容易产生因“讹误”而造成的变易，同时也会带来文本的某种不确定性。
与此相反，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明、运用以及推广，不但迎来了知识的爆炸，并且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书籍的受众也越来越多。另外，知识的爆炸，与民众识字率的提高密切相关；反之，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也会促进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从而构成了相反相成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意味着写本或抄本乃至口头传播的彻底消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传播方式的社会意义或社会效果也不一样。［29］（P3-95）在清代中国，印刷和出版固然已经非常繁荣，［30］［31］可是抄本仍然是人们阅读书籍，汲取知识的有效途径；甚至，口头讲述也是这样，而在底层社会更是如此。

（一）口述

就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而言，实际上，它们的前身可能都是口头讲述的幕学与吏学。在前引两篇《自序》中，所谓“孙甥兰启将有事读律，请业于余，因就畴昔所究心者，书以代口”，以及“同官之至省者，识与不识，多叨过访，间以吏事商榷，第四男继培窃录所闻，积久成袠。比还里门，姻友将谒选人，辄来问途，长男继坊又随听而随录之。”在《梦痕录馀》叙述嘉庆五年（1800）的一条资料中写到，当徐端揆提到“闵令不易为，漳泉两郡尤甚，相验命案，更恐滋事”的时候，汪辉祖就讲述了自己在宁远县任知县时的亲身体验与具体做法。［32］（P708）无疑，这是“口述”的又一例证。更可注意的是，这些例证都说明了，在清代中国，亲友、同僚、先进与后学之间均会“商榷”吏治经验，分享彼此的从政心得。与此同时，还说明了，初仕者也并非对于州县实务与律例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们还是颇为认真对待“吏治”问题的，所谓“有事读律，请业于余”云云，更说明了，请教的内容还包括了帝国法律。实际上，清代“官箴书”的作者大多强调了“读律”的重要性，汪辉祖也不例外。
一句话，《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曾经都有一个“从口述到笔录，从笔录到传写或刊印”的传播史和接受史。据我看来，这一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两书的受众在增加，社会影响也在扩大。

（二）抄本

在印刷技术发明、运用和推广之前，书籍基本上是以写本和抄本的形式流传；实际上，即使到了印刷相对发达的清代，抄本也没有完全绝迹，它们依然是书籍传播的载体。下面，笔者征引若干史料以为佐证。例如，在《双流县知县毛君墓志铭》中，李兆洛（1769-1841）提到双流县知县毛会抡“自需次补官洊历署授，在蜀中三十年所无乏事，去常见思；既归，犹手录汪辉祖《学治臆说》诸书，汇为一编，曰《治说汇纂》。”［33］这里，虽然李兆洛只是叙述毛会抡编纂《治说汇纂》之事，但是我们从“手录”两字犹可看出，毛君曾经抄写过汪辉祖的《学治臆说》诸书。另外，通过收入《治说汇纂》一书，也增加了《臆说》诸书的传播范围，并扩大了它们的阅读对象与社会影响。再如，在《河南舞阳县知县秋瀛武公墓志铭》中，史梦兰（1818-1898）自述，曾经“手录汪龙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二书，赠之后胥，见诸施行。”［34］据此，史君同样是以“手录”的方式来传播《药言》和《臆说》的。又如，在前引《梦痕录馀》叙述的嘉庆五年的一条资料中，汪辉祖写道：在“徐端揆以候选知县，拣发福建，六月四日过别”时，徐氏提到“闵令不易为，漳泉两郡尤甚，相验命案，更恐滋事。”接着，汪辉祖就谈到了自己审理案件的若干经验和心得；不仅赠送了《药言》和《臆说》两书，而且“翼日，复手书《说赘》十四则，贻之，并刊附《臆说》之后。”由此可见，汪辉祖不仅口述了自己的行政经验和司法心得，而且还抄录了《说赘》一书，并把它送给了新任知县徐端揆。
上述三例告诉我们，在印刷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后，手抄书籍虽然没有完全绝迹，但是毕竟不再多见。现在，我们再来考述一下《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刊印情况。
（三）刊印

与口述和抄本相比，印本“官箴书”的数量更多；与此相关，它们的传播范围和阅读群体也就更加广泛。
首先，我们来看汪辉祖的记述。（1）在《病榻梦痕录》转录乾隆58年（1793）座师王杰（1725-1805，惺园）的信件中，记有：“寄来家刻四种，皆有用之书，必然可传。已將《佐治药言》及《续编》重刻装订，俟同人岀仕者来见时，人授一编，以广年兄之惠。”实际上，这条资料讲述了两种刊印情况：一是汪氏家刻，二是王杰重刻。（2）同年，还有“《学治臆说》三卷刊行”的记载。（3）另据乾隆60年（1795）记载：汪辉祖之长男“（继坊）赴礼部试，自丁未至是，五次矣。藩司安阳田公（凤仪）戊子同年也，印《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各一百五十本，分给所属官幕。闻《佐治药言》惺园师于京中重刻刷印千本。”［32］（P675-676）我推测，这条记载的后半部分，应该与乾隆58年王杰信函所说是同一件事；否则，不太可能在一年中接连两次刊印《药言》，因为第一次已经刊印了一千本之多。（4）在《梦痕录馀》嘉庆11年（1806）的记载中，还提到了“九月二十三日鲍绿饮先生来，知《学治臆说》、《善俗书》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四集。”据此，汪辉祖的《药言》和《臆说》甫一写就和刊印，即刻引起了官场和好友的关注，并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里，值得补充说明的是，上引文字提到田凤仪各印150本，就一副雕版的印刷数量而言，实在是不多。这意味着，刊印《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不是商业行为，而是用于亲友之间和官府内部的赠送；故尔，雕版印刷者并没有特别考虑刊印的成本问题，从而与出于营利的商业出版不同。根据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的研究，一套普通木质雕版的印数，大约在15000-30000本之间，好的雕版印数甚至可以高达40000本。［35］（P18）据此，印刷越少，成本就越高；相反，印数越多，成本也就越低。如果刻书成本越低，也就越助于书籍的流传，至少在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尚难精确估算《药言》和《臆说》的刊印细节和传播范围，以及同一刻板是否重复印刷。可资比较的是，袁逸指出：根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补刻本《范文正公全集》一书的“跋文”推测，假如补刻板片百页左右，那么成本是50两银子，每页刻板费用是0.5两银子；倘若印100部，那么每页均摊的刻板费用是0.05钱，即5厘银子。［36］以此推算，那么150册书的每页刻板费用大约是0.3两银子。这样看来，薄薄两册小书的市场价格恐怕不菲。诚如杜金指出的那样：“价格昂贵的书籍，对于收入并不丰厚的牧令，购买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经济负担。”［18］只是，史料告诉我们，田凤仪刻印的《药言》和《臆说》是分赠亲友与下属，而非用于市场销售。当然，汪辉祖的《药言》和《臆说》两书，也有通过市场销售传播的例子。与田凤仪刊印的区区150本相比，王惺园“重刻刷印千本”可谓数量庞大。由此，我们不禁要问：除了“俟同人岀仕者来见时，人授一编”的“赠阅”之外，是否还有通过书籍市场予以传播（销售）的因素呢？否则，一次刊印千本《佐治药言》用来赠送亲友和属下，是否多了一点？［37］（P177-178）
其次，我们来看其他文献的记载。（1）清代著名学者和官僚阮元（1764-1849）所写的《循吏汪辉祖传》记有：“余读《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未尝不掩卷太息，愿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抚浙，尝行其书于有司；权抚河南，复刊布之。士人初领州县，持此以为治，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是故，学与仕合，济于实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尽人能之，而其业亦终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呜呼，良吏之所以必举于孝廉者，观于汪君，其效不益可睹哉。”
据此，阮元不仅对汪辉祖之人品与宦绩赞赏有加，而且对《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同样推崇备至，以致先后两次刊布，并且要求初任州县的牧令能够仿照施行。据此，阮元刊印《药言》和《臆说》也是出于州县治理上的考虑。

（2）在《重刊<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序》中，安徽巡抚管同（1780-1832）写道：“萧山汪龙庄先生，以诸生处人幕下，撰《佐治药言》一书；其后以进士为牧令，又撰《学治臆说》一书。其言平实简易，无甚高难行之事，而依而为之，则治民之与佐治，其庶几乎。先生四子主事继培，为予乙丑分房所荐士，赠予是书。兹予巡抚安徽，特校而重刊之，以贻牧令及刑名钱谷之友同观焉。是两书者，重大纤细毕具；约而言之，佐治与治民，其要同归于自治而已。非廉洁无以植其基，非勤慎无以尽其任，是其道必先由自治始。”［38］可见，管同接受了汪辉祖之第四子汪继培所赠的《药言》和《臆说》两书，鉴于它们不但包括了州县“佐治与治民”的基本内容，而且平实易行，故尔予以重新校订和刊刻，并且赠予其他的牧令和幕友，主要是辖区内部的下属。与阮元一样，管同同样也希望他们能够据以学习观摩，以便仿照施行。稍可注意的是，管同还特别强调了倘若真欲仿行两书所言之事，那就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惟有“廉洁”和“勤慎”的牧令，才能实心仿行。看来，它与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之言，如出一辙。换言之，具有技术意义的“官箴书”的真正实现，必须由良好道德操守的牧令来践履，方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3）在《蜀僚问答·例而外尚有应读之书》中，清代著名循吏刘衡也认为：“萧山汪龙庄先生辉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两种，亦经相国蒋公督两广时代刻通行，板在广东书肆。以上各书，俱切要治谱，而《学治臆说》尤为切近，且简便易行。”
对汪辉祖所著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评价，与管同所言类似，也强调了切近州县治理，简便易行。与清代其他“官箴书”相比，这大约是《药言》和《臆说》的特点。

（4）在前引《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一中，潘衍桐（1840-1899）征引了陶濬宣（1846-1912）之言：“其书寇乱后唯《史姓韵编》及《佐治》《学治》二书，《病榻梦痕录》有重刻本，余稾传本极少，去岁访得《元史本证》。”足见，即或“寇乱”（忠明按：疑系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人们对汪辉祖所著的《药言》和《臆说》仍然很是看重，以致“有重刻本”行世。实际上，自从《药言》和《臆说》问世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刊本，足以证明它们的传播之广泛，影响之巨大，以至而有“风行海内”［39］之说。
上引四条材料，虽然只是笔者所见到的记载《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刊行的文献之一斑；但实际上，两书之行世，尚有其他多种形式，诸如全文收入“丛书”，或者摘录相关条目，甚至引述，等等。下面，笔者再予考述，以见梗概。
四、关于《药言》《臆说》的引述、摘录与汇编
    对研究传统中国书籍的出版史、传播史以及阅读史的学者来说，他们通常比较关注书籍的汇编和刊刻，然而，却较少留意到“引述”和“摘录”这样两种具有传播功能与阅读意义的重要方式。事实上，作者在自己的著述中“引述”他人的观点或话语，不但表明已经阅读过这些书籍，并且表明已经深入把握了它们的价值，而“引述”，既是一种鉴别的结果，也是一种强调的方式；从中，我们多少也能够体会到古人“阅读”的态度。就此而言，我们绝对不能将“引述”轻易排除在“阅读史”研究之外。再者，“引述”也将起到书籍“推介”或“广告”的作用或功能，从而还会增强书籍的出版和流通方面的信息。同样道理，在编辑文集或丛书时，“摘录”其他书籍的章节或片段，不仅有着推广书籍信息的效果，而且还有传播这些被摘录的内容的功能；换言之，那些被摘录的章节或片段，经由汇编的文集或丛书而得到了传播，从而扩大了它们的影响。说到底，这不单是一个数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鉴于“引述”和“摘录”已经他人评鉴，故尔它们的价值也更能得到认可；倘若作者和编者都是权威人士的话，那就更是如此。相对来讲，汇编的传播意义和影响最大，摘录稍次，引述可能最小；当然，这个排序并不绝对。但是无论如何，引述、摘录和汇编，都是书籍传播与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对此，只要我们想一想用以考量现代学术研究影响的若干标准——全文转载、观点摘要、目录索引以及被引证率，即可明白笔者所要阐述的道理。
（一）引述

前面说过，在自己的著述中“引述”他人的话语，虽然只是一鳞半爪，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表明了被“引述”文字的价值与重要。它们或被引述者视为同调，或当作准绳，或以为楷模。总之，是将这些文字作为权威来对待。具体例证如下：

例一，在《禀制宪札询民风好讼应如何妥议章程遵即议覆十条由》中，刘衡在提到惩治讼棍时的办法，特别强调：“获案后，情重者照例详办；其稍轻者，仿照萧山汪龙庄先生《学治臆说》所载，将该犯锁置堂柱，令其鹄立，看本官审断他案，间日决责数板；旬月之间，未有不惫甚告饶者。虽极烦难之缺，但须办一二案，惩两三人，则若辈闻风丧胆；外来者裹足，本籍者革面矣。”
这里，我们尤可留意“仿照”一词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在惩治讼棍时，刘衡很有可能也照搬了这种做法。
其次，它不但指涉到阅读、引述以及传播的问题，并且指涉了《臆说》一书的深度影响和司法实践的问题。
例二，清代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写道：“萧山汪辉祖有《佐治药言》一书，皆为作幕者戒也。吾采其二条，‘一云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卖文之钱，事畜资焉。或乃强效豪华，任情挥霍，炫裘马，美行幐，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优童，狎娼妓，一燕之费，赏亦数金，分其余赀，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当其得意之时，业为识者所鄙，或一朝失馆，典质不足，继以称贷，负累既重，受息渐多。得馆之后，情牵势绊，欲洁其守，终难自主。一云寒士课徒者，数月之修，少止数金，多亦不过十数金。家之人目击其艰，是以节俭相佐。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积数月寄归，则为数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爱惜，其后或至浪费。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谚所谓搁笔穷也。’余亦尝处人幕中数日，每日自食不离蔬腐，衣帽仍旧且敝者，目多见他人之以虚浮败者多矣。阅汪君之言而为嘅马总之子弟，不可不读书，能耕则耕，不能耕则训蒙，作幕客之想不必有也。”
不难看出，焦循之所以引述汪辉祖之言，显然是出于感同身受，因而把它们引为同调，亦即认同汪辉祖在“俭用”与“范家”中阐述的幕友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与此同时，焦循自己“亦尝处人幕中数日，每日自食不离蔬腐，衣帽仍旧且敝者。”据此，焦循同样以“俭用”为生活准则。另外，焦循还提出了“作幕客之想不必有也”的意见，与汪辉祖《佐治药言·勿轻令人习幕》也有共鸣。
（二）摘录

我们知道，在编辑书籍时，如果编者认为某书值得重视，或者某些内容值得留意，并且具有参考价值，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些内容摘录在自己编辑的书籍中。据此，但凡是被摘录的文字，实际上也是被编者视作有价值的东西。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两书，就有不少条目被摘录到相关的书籍之中，可以认为，通过“摘录”编辑而成的书籍，既是两书传播的渠道，也是它们产生影响的方式。
例一，戴肇辰（1810-1890）所编辑的《学仕录》卷十摘录了《臆说》的如下条目：志趣宜正、自立将在入仕时、访延贤友、宜习练公事、勿滥收长随、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勿受书吏陋规、事上、禀揭宜委曲显明、和营伍、待僚属、礼士、宜辨士品、亲民在听讼、要案更不宜刑求、非刑断不可用、票差宜省、告示宜简明、得民在去弊、退堂时不可草率、官须自做、保甲可以实行、命案受词即宜取供、相验宜速、验尸宜亲相亲按、勿讳命盗、嗜好宜戒、用财宜节、不节必贪、称职在勤、公过不可避、私罪不可有、官声在初莅任时、须为百姓惜力、清不可刻、办重案之法、办案宜有节制、旧典关劝惩者不可不举、治莠民宜严以及律例不可不读，共40条。［40］可以想见，这些条目将会因《学士录》的流传而流传，也将会因《学士录》的被阅读而被阅读。

例二，贺长龄（1785-1848）和魏源（1794-1857）编合的《清经世文编》一书，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中摘录了如下条目：论用人、用亲不如用友、论用财、事上、论处同僚、通论居官、称职在勤、论亲民、论省事、论恤民、论治讼、用吏役、论去弊、佐治续言、访延贤友、佐治药言、论自首之例、论命案、论盗案，共19条。［41］其中，标注“佐治续言”和“佐治药言”的两条，可能是编者的疏略，没有标示条目的名称；然而考究它们的内容，应该摘自《续佐治药言·不受关防先宜谨敕》和《佐治药言·尽心》两条。另据学者统计，《清经世文编》共收录了2236篇文章，作者有654人，计300卷，约300万字。［42］据此，每个作者只有人均3篇多一点，但是汪辉祖一个人却被收入了19篇之多，足见两书尤其是《臆说》（被收入15条）在“经世学派”眼中的价值是何等重要。更可注意的是，《清经世文编》自从道光丁亥七年（1827）刊行以来，直至清末，就陆陆续续刊印了多种版本，亦见其读者之众多，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43］［44］因而曾有“风行海内”之称，甚至还出现了“几于家有其书”［45］（P1）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倘若《清经世文编》果真是“都人士莫不家置一编，更觉洛阳纸贵矣”［46］（P1）的话，那么被摘录其中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相关篇什，同样是身价剧增；而其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更是绝无可疑的事情。
例三，在徐栋所辑的《牧令书辑要》中，我们也找到了勤职、家属、用财、陋规、访延幕友、用人、用吏役、勿受书吏陋规、事上、处同僚、客言簿、治士子干讼、律例不可不读、治讼、论命盗、论盗案、盗贼案以及治莠诸篇。［47］须知，被视为清代“官箴书”典范之作的《牧令书辑要》，曾有不同的版本面世。它初刻于道光戊申年（1848），这从该书的“序跋”可以得知。
自洎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1823-1882）主持的江苏书局又重新刊印了徐栋的《牧令书辑要》四卷。[48]（P132）同样道理，被摘录到《牧令书辑要》的《药言》和《臆说》的相关条目，就会因《牧令书辑要》的传播而传播。
例四，晚清胡文炳所编《折狱龟鉴补》一书，［49］除了摘录《病榻梦痕录》的13个条目之外，还征引了《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以下篇什：引经立嗣、引律避律、妇女莫轻唤、盗赃宜确、究心名例、留心笔据、查逐流丐、神摄凶犯、讼师系柱。
此类故事意味很强的作品，实际上可以与笔记小说等同视之，因此，很有可能成为粗通文字的庶民百姓喜闻乐见的消遣读物，而非仅仅是帝国官员据以听讼折狱的龟鉴法宝。
例五，在杨景仁（生卒年月不详）所辑的《式敬编》中，据称摘录了《佐治药言》23条和《学治臆说》26条，这从“以下二十六条俱见《学治臆说》”以及“以下二十三条俱从《佐治药言》采入，其已见《学治臆说》者不复载，间有前后删并一处者，义取简括，非敢妄窜本书”［50］中可以得知。但是，笔者经由仔细核对《式敬编》与《药言》《臆说》的相关条目，结果发现，杨景仁并不是从《药言》和《臆说》两书中直接摘录相关条目，而是作了归并和调整，从《药言》中摘录了24条：省事、词讼速结、求生、慎初报、命案察情形、盗案慎株累、严治地棍、读律、读书、妇女不可轻唤、须为犯人着想、访案宜慎、勤事、须体俗情、戒已甚、去馆日勿使有指摘、摘唤须详慎、批驳勿率易、核词须认本意、宜随机杜弊、草供未可全信、上台驳批宜细绎、定罪时有鬼物凭依、事关入罪者口宜谨；从《臆说》中摘录了25条：治狱以色听为先、姻族互讦毋轻笞挞、犯系凶横仍宜究惩、法贵准情、断案不如息案、据笔迹断讼者宜加意、与民期约不可失信、勘丈宜确、票差宜省、寻常讼案不宜轻率申详、审案贵结、要案更不宜刑求、非刑断不可用、办重案之法、办案宜有断制、假命案断不可蔓延、盗案宜防诬累、拒捕不宜轻信、查管押簿、生伤勿轻委验、命案受词即宜取供、相验宜速、验尸宜亲相亲按、当场奉洗冤录最可折服刁徒、详开检宜慎。无疑，伴随着杨景仁《式敬编》的传播和阅读，这些被摘录的内容，也会得到相应的传播和阅读。
即是到了民国时期，徐世昌《将吏法言》仍然摘录了《学治臆说》的条目。［51］只是，鉴于这一部分内容已经超出了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故尔笔者就不作详尽考述了。
（三）汇编

这里的“汇编”，是指将《药言》和《臆说》的全文收入相关的文集或丛书，与摘要有所不同。由于这些“文集”或“丛书”的版本众多，所以它们就构成了《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非常重要的传播渠道，这里难以胪列。例如，鲍廷博在《佐治药言跋》中写道：“古之言吏治者多矣，未有及幕宾之佐治者，余故急剞劂，以广其传云。”在《跋续佐治药言》中，鲍廷博还说：“余以《佐治药言》印本贻焕曾。”毫无疑问，他曾经刊刻过《佐治药言》一书。众所周知，鲍廷博乃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鲍氏访购书籍，可谓不遗余力，是以藏书宏富，声名斐然。而《知不足斋丛书》则是鲍廷博主持刊刻的大型丛书，尽管《知不足斋丛书》收罗的书籍非常之多，然而它们的入选标准却是相当严格，而且校订刊刻也务求精良。
据此，汪辉祖之书得以入选，亦足见其受人重视的程度。再如，潘衍桐说：“孙德祖曰：先生自《臆说》《药言》二书外，有《病榻梦痕录》十卷，《录馀》一卷，梓入《龙庄遗书》。”［52］另据学者介绍，《龙庄遗书》和《汪龙庄遗书》也有很多版本，两者加起来至少有十几种。［25］（P479-480）此外，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刻本之外，《药言》和《臆说》还被收入清代多种著名的“官箴书丛刊”之中，诸如许乃普《宦海指南五种》，徐栋《牧令书四种》，张廷骧《入幕须知五种》，以及《钦颁州县指南七种》等。［25］（P463-473）实际上，这些“丛书”本身就有多种版本；据此，可以佐证《药言》和《臆说》的传播与影响。
虽然我们已经难以确知《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写本或抄本，被摘录到其他书籍，以及单行印本和“丛书”印本的具体数量，但是上述简要考述告诉我们，自从两书刊刻行世以来，各种版本的总数一定不少；倘若再考虑到每种版本的刊印数量，汇聚起来的总量必然更加可观。试想，即便是在印刷业、出版业特别发达，乃至大众读者时代的今天，一本书要被一版再版，并且还被不断引述、摘录，以及收入各种文集和丛书，以至总量达到“不计其数”的程度，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汪辉祖《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却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不但表明它们写得精彩，而且切于实用，更说明了两书拥有众多的读者。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汪辉祖所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两书，在清代中国曾经广泛传播，也产生了非常久远的影响。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尽管清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官员（特别是初仕的州县官员）果真不讲法律；相反，在总体上，无论是出于“治国牧民”的良好意愿，还是基于“身家性命”的利益考量，初仕之前或出仕之后，他们都有可能接触法律，研读法律书籍，重视实务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州县牧令的职位上胜任愉快或者勉强应付考绩。否则，我们实在难以相信，如此众多的“官箴书”会被撰写或编辑出来，会被大量刊印和传播；据说，有清一代编撰和刊印的“官箴书”达到了数百种之多，累计总数完全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尽管它们的总数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帝国官员果真无视法律，以及无视行政事务与司法技能，就不会有这些作品，更不会被广泛传播。笔者以为，考察清代中国“官箴书”的撰写、编辑、刊印、传播和阅读，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清代中国的行政治理与司法实践；或许，还能改变我们以往的直觉印象和主观判断。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以往学者关于清代中国州县官员普遍缺乏法律知识与实务经验的基本判断，而是希望对此作出必要的，也是适当的修正，以期更好把握这个问题。要之，本文的考察，对于我们深入把握和理解清代中国的行政治理与司法实践，意义不可小觑。
五、关于《药言》《臆说》的推荐、赠予与购买
前面已经讲到，清代中国的出版业已经非常繁荣，家刻、官刻和坊刻组成了书籍出版的三驾马车；与此同时，无论中心城市，抑或市镇，人们都会看到鳞次栉比的书肆；甚至那些偏僻的乡村聚落，人们也能遇到商贩兜售书籍的身影。
而其原因，诚如周绍明所说：在江南东部，到了“17世纪初，那里‘乡野小民’的孩子也获得了同样的阅读技能。”
可见，书籍出版与传播的网络已经日趋完备，书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书籍真的已经唾手可得。事实上，鉴于交通阻隔，人们获取书籍的渠道远远不能与现代读者相比。下面，笔者围绕《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相关情况，略作讨论。
（一）推荐

尽管抄本和刊印（包括单印本和汇编本）是书籍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仅仅编撰了，也出版了书籍，倘若无人知晓，那么书籍的传播就会受到阻碍。也因此，随着印刷出版业之出现，传统中国的“书籍广告”也随之出现了。［53］［54］在清代“官箴书”的序文中，我们也能读到具有“广告”意味的促销文字。例如，清人潘杓灿在《未信编》的“凡例”中这样写道：“是编著于乙卯，刻于甲子，存稿日久，故四方颇多缮本；且十余年来，日有见闻，即日有损益，缮本每每不同，而必以刻本为备。”又说：“仕学之书，坊刻甚多，大都搜罗文告以示规模，是编唯事指陈利弊，虽名章纸贵，不敢妄收一字。中有一二附刻者，皆属兴厘关键，非徒欲附空言也。间有南北事宜之不同者，则两存之，亦非重复。”［55］（P1）这种对读者不惜自我“吹嘘”的表述，无疑有着自我“推销”的广告意味。职是之故，我们同样可以将“推荐”视作书籍传播的一种方式或一个推手，它与“广告”有着相似的功能与效果。总体而言，虽然清代出版业已经非常兴旺，出版量也不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书籍已经唾手可得，故尔与现代书籍的传播不能相比。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之间彼此推荐书籍，恰恰成为获取书籍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传播过程中，同样也存在着官场同僚之间相互“推荐”的史料记载。
例一，清人胡承珙（1776-1832）在《与林小岩书》中写道：“萧山汪年丈焕曾著有《学治臆说》一书，虽多为作令者言，然有可通于凡为官者，往往足当龟鉴，未识足下曾见之否也？”［56］从“足下曾见之否”的语气来看，不无“推荐”的意味。毋庸置疑，这种友朋之间的“推荐”，将有助于《学治臆说》的传播与阅读。
例二，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1775-1849）曾经提供了一份州县牧令“应读之书”的清单，进而又用奉劝的语气写道：“官府衙门不能不用吏役，外官衙门不能不兼用幕宾。得其人，可收臂指之功；非其人，遂成切身之害。盖为吏役者，不可不使之读陈文恭之《在官法戒录》；为幕宾者，不可不劝之读汪龙庄之《佐治药言》。谚有云‘公门中好修行。’二书所言尽之矣。”又说：“纪文达师曰汪龙庄《佐治药言》中所载近事数条，颇足以资法戒。”［57］梁章钜之奉劝牧令、吏役和幕友阅读《在官法戒录》和《佐治药言》两书，其中恐怕也包含了“推荐”的意思；否则，梁君大可不必用这种“苦口婆心”的语气来讲述这番道理。
例三，李元度（1821-1887）在《答马太守（毓华）书》中写道：“守令为亲民之官，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时贤治谱，若徐氏栋之《牧令全书》，袁氏守定之《图民录》，汪氏辉祖之《学治臆说》，刘氏衡之《庸吏庸言》，皆朴实精当，可以坐言起行，计必饫观而力行之。如尙有未寓目者，望即加意购求可也。”［58］其中，所谓“如尚有未寓目者，望即加意购求可也”一句，显然属于“推荐”之词。笔者以为，推荐“官箴书”的初宗（衷？），似乎不仅仅是一种书籍信息的交流；更为重要的是，此乃出于推荐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责任，希望初仕者的能力有所提升，久仕者的德性有所改进；而其最终目的，则是澄清吏治，实现“爱民”的政治理想。据此足见，它与通常情况下的书籍推荐容（？）有差异。
（二）赠阅

对读者来讲，如果意欲读书，可以通过四种渠道：抄录、借阅、赠予以及购买。至于如何获得书籍，那就惟有通过周绍明曾经提出的两种渠道：赠予和购买。［35］（P74-92）传统中国是一个崇尚“礼尚往来”的国度，礼物的流动，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的交往方式，也是一种人情得以凝聚的途径。另外，传统中国也是一个士人主导的社会，这些从事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文人官僚，在交往过程中每每喜欢把书籍当礼物彼此赠送，从而构成了书籍传播的一种方式。必须指出，赠阅“官箴书”的根本目的，与寻常书籍尤其是善本图书不同，不单单是礼物的交流，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实际上，它与“官箴书”作者的冀望也并无差异。［37］（P95-114）易言之，赠予者与受赠者之间并非纯粹是基于经济与人情的考量，而更多是出自某种共同的政治期待。下面，我们聊举数例，以资佐证。［37］（P176-182）
例一，鲁士骥在《佐治药言·序》中写道：“汪君龙庄精于吏治，自其少佐人，历三十年，今将谒选，而自为之《佐治药言》以授学者，余览之善焉。”所谓“以授学者”云云，无疑是指赠予。例二，前引《病榻梦痕录》援引王杰书信之语：“寄来家刻四种，皆有用之书，必然可传。已將《佐治药言》及《续编》重刻装订，俟同人岀仕者来见时，人授一编，以广年兄之惠。”这条史料讲述了两种赠阅：一是汪辉祖寄赠给座师王杰的家刻《佐治药言》一书；二是王杰重刻《佐治药言》以备赠送门生和官员。例三，前引《梦痕录馀》记有“翼日，复手书《说赘》十四则，贻之，并刊附《臆说》之后。”汪辉祖赠予徐端揆，属于官场同僚之间的赠阅。例四，《病榻梦痕录》还记载了田凤仪“印《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各一百五十本，分给所属官幕”的事实。毋庸置疑，这里的“分给所属官幕”六字，是指上司赠予属下的官员和幕友。例五，前引管同《重刊<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序》记有：“萧山汪龙庄先生，以诸生处人幕下，撰《佐治药言》一书；其后以进士为牧令，又撰《学治臆说》一书。其言平实简易，无甚高难行之事，而依而为之，则治民之与佐治，其庶几乎。先生四子主事继培，为予乙丑分房所荐士，赠予是书。兹予巡抚安徽，特校而重刊之，以贻牧令及刑名钱谷之友同观焉。”这条资料也提到了两次赠书：第一次是作为礼物的赠予，它显然是汪辉祖之第四子汪继培，在拜见座师管同时奉送的见面“礼物”之一种；第二次很难完全视作礼物的交往，而无疑是出于职务上的需要，理由在于，它们的读者是安徽巡抚下属的州县牧令和幕友。例六，在前揭《河南舞阳县知县秋瀛武公墓志铭》中，也记载了史梦兰“手录汪龙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二书，赠之后胥，见诸施行”的赠予行为。例七，前揭阮元《循吏汪辉祖传》记有：“余读《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未尝不掩卷太息，愿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抚浙，尝行其书于有司；权抚河南，复刊布之。士人初领州县，持此以为治，虽愚必明，虽柔必强。”阮元两度刊刻《药言》和《臆说》两书，无疑是为了赠予属下的官员与幕友。例八，在《梦痕录馀》中，还记载了一则“索赠”的故事：嘉庆三年（1798）宁远县学秀才李宪三“曾见《学治臆说》多及宁远县，书来索赠，因幷（刊？）《庸训》、《梦痕录》贻之。”这是非官员和幕友受赠《学治臆说》的史料，也是笔者寓目的唯一例子。例九，托浑布（1799-1843）在《山阳谒座师汪文端公墓》中写道：“余简发湘南，叩辞函丈公以萧山汪龙庄先生所著《学治臆说》见畀。”［59］所谓“见畀”云云，即指赠予。
上述史料告诉我们，作为《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传播途径的赠予，不但包括了礼物意义上的赠予，主要是发生在亲友和师生之间；而且包括了出于政治考虑上的赠予，基本上流行于高官与属下之间。毫无疑问，这种赠予行为，对于《药言》和《臆说》的广泛传播以及阅读和接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阅读和接受，对于清代州县（牧令和幕友）的行政实务与司法实践，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购买

杜金指出：明清印刷业、出版业的发达，私人书坊、书肆的活跃，以及书籍销售网络的扩展，使得坊刻本“官箴书”开始成为这类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了“官箴书”原本主要依靠政府“官刻”和作者本人“家刻”的传统格局；换言之，通过市场这一“无远弗届”的交易网络，而使“官箴书”得以广泛传播。更可注意的是，这种商业运作下的“官箴书”的出版和传播，势必还会带来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和改变：其一，进一步推动了“官箴书”创作、编辑和出版的繁荣；其二，出版商的加盟，降低了“官箴书”的出版成本；其三，更有效拓展了“官箴书”的传播范围，并使普通读者更加容易获得；其四，出版商在选择“官箴书”内容时，也能更加照顾读者市场的实际需求。［18］就笔者目前所见的“官箴书”之书商刊刻、销售和影响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概括，可以信从。沿着杜金的研究思路，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商业传播问题。鉴于《药言》和《臆说》的市场销售或读者购买的史料，很少见到，故尔笔者只能略作讨论。
例一，前揭李元度曾有所谓：“时贤治谱，若徐氏栋之《牧令全书》，袁氏守定之《图民录》，汪氏辉祖之《学治臆说》，刘氏衡之《庸吏庸言》，皆朴实精当，可以坐言起行，计必饫观而力行之。如尚有未寓目者，望即加意购求可也。”此言已经暗示，清代的书商已经加入到了坊刻“官箴书”的行列，故尔才有“加意购求”之劝说。
例二，刘衡《蜀僚问答》还提到了《药言》和《臆说》的印版藏在“广东书肆”的史实，这说明了它们属于书商刊印并且销售的书籍，所以才有“不难求购”的推测。只是，从“蜀僚”两字来看，刘衡的“问答”的预期阅读对象，乃是偏于西南一隅的蜀郡官僚；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蜀郡可能没有销售上列“官箴书”的书肆，它与清代四川书籍市场的衰弱有关？［60］（P161）以至于刘衡不得不舍近求远，而仅仅提供了“广东书肆”的出版信息呢？或许，这是因为乾隆以降广东的刻书已经后来居上，从而成为当时刻书的主要地区？对此，乾隆年间的江西人金武祥《粟香三笔》卷四记有：“书板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均以书板多者为富。”［61］或许，还因为当时广东的书籍价格低廉，以至成为读者群向趋奉的购书之地？［30］（P177）［62］（P395-397）事实究竟如何，尚待考证，不便遽断。
例三，史梦兰在《复孙辅臣》中指出：“萧山汪龙庄所著《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二书，旧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中，近亦有单行出售者。允为仕宦金针，于州县尤宜，不知曾经寓目否？”［63］据此足见，身为藏书家的鲍廷博，之所以刊刻《药言》和《臆说》，显然不完全是为了丰富个人的收藏，而更多是出于销售营利。只是，由于鲍氏刻书，力求精校、精刻、精装的书籍品质，故尔“一旦授之剞劂，以流播四方。”[64]（P5）在清代出版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有广泛的影响。这对《药言》和《臆说》的传播，无疑是佳音。
说到《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传播与影响，除了以上讨论的各种方式，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它们在清代各种公私文献中被反复“提到”和“赞誉”。之所以笔者将文献“提到”和“赞誉”也纳入到“传播与影响”中来考虑，是因为，这恰恰表明了两书的广泛接受与深远影响之所在；否则，人们实在没有必要在著述中屡屡“提到”和“赞誉”两书。与此同时，在文献中被反复“提到”和“赞誉”本身，肯定会有“广而告之”的推介作用，从而也有助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传播。只是，由于这种文献记载太多——单就笔者寓目的资料来看，就有数十种之多，因此这里实在不便一一胪列。
六、结语：反思“官箴书”的传播
    关于清代中国的知识史、出版史、传播史与阅读史，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出版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
但是，在这些作品中，殊少涉及法律知识和法律书籍的出版、传播与阅读问题，我们几乎难以读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见，这个领域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另外，就中国法律史研究而言，相关成果也不多见；
而且，这些论著还缺乏一种知识社会学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自觉。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入考察清代中国法律的知识史、书籍传播史与阅读史，亟待成为当下的研究课题。
必须指出，清代的“官箴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书籍；这是因为，它们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并不是法律——这种知识属于“律学”讨论的对象，而是与州县衙门的行政庶务与司法审判有关的经验知识，它们或者仅仅与法律相关，或者稍稍涉及到法律。或许，可以将它们视作广义上的法律知识，而非现代法律教科书意义上的那种法律知识。
（一）反思清代中国“官箴书”传播的研究方法

作为传统中国法律知识与实务经验载体的“官箴书”研究，究竟应该怎样展开，方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这是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予以面对的问题。就像现代的电影工业一样，传统中国的书籍生产，也是一项综合性的产业，它涉及到（a）书籍制作的技术，举凡书板、雕刻、纸墨、装订以及书籍仓储；（b）书籍的知识构成，包括来源、演变、内容（知识、思想、观念）与特点；（c）书籍生产的社会文化语境，涉及作者、读者、书商、价格、销售网络以及政治法律。
对于中国法律史学者来讲，如果（a）的研究尚可依托或借鉴印刷出版史的学术成果，那么，对于（b）和(c)的研究，那就必须更多依靠法律史学者自身的专研，方能奏效。如果（a）的研究与科学技术领域相关的话，那么（b）的研究应该属于法律知识史、法律思想史与法律观念史的固有领域；而对于（c）的研究，则是知识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范畴。据此，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法律书籍史、出版史以及阅读史，实际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惟有（b）的研究，属于法律知识的内在研究；而（a）和（c）的研究，则是外在研究。要之，倘若我们意欲做好这样的研究，那就不但必须具备中国法律史的知识和理论，而且还要进行知识社会学、社会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的自我训练。
就清代中国“官箴书”传播而言，目前尚嫌粗糙，尚在起步阶段，还有诸多细节问题亟待予以深入研究。［65］（P85-161）笔者以为，对（c）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法律史或法律文化史的重点领域，因为它对我们掌握州县牧令的行政技能与司法知识，具有关键意义。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下：第一，清代“官箴书”的作者，他们是谁？除了官员和幕友，是否还有其他民间作者？他们为什么撰写或编辑？为谁而撰写或编辑？第二，清代“官箴书”的传播，谁是“官箴书”的传播者？他们为什么传播？除了出于“吏治”的考虑，是否尚有“营利”和其他目的？通过何种渠道传播？第三，谁是“官箴书”的读者？除了官员、幕友和书吏，是否还有讼师和普通百姓？他们为什么阅读？在什么情况下阅读？又是怎么阅读的？阅读的效果如何？
据我看来，只有在深入检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方能理解清代“官箴书”传播的政治法律意义与社会文化意义；否则的话，我们恐怕只能落入“雾里看花”的尴尬境地。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传统中国其他法律书籍传播的研究，也有方法论的参考价值。总之，对清代“官箴书”的研究，必须具备“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双重视角与多种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方能勾画出“官箴书”的完整图像。
（二）反思清代中国“官箴书”传播的实践意义

应该承认，对清代“官箴书”传播的研究，本身即有深刻的实践意义，而非单单停留在思想学术的层面上，即可了结其事。易言之，透过观察当下中国基层政府和法院在行政实务与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容有某些相通之处；据此，可以通过“回望”历史的方式，重新体验清代中国州县牧令在遭遇同类问题时，他们的应对措施如何？解决的效果怎样？亦即，在官场与社会中产生的效果如何？如果深入考究清代“官箴书”所承载的法律知识与实务知识，我们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汲取某些经验。这是因为，虽然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个“变”字；但是其中仍有某些“不变”的因素；而这些“不变”的因素，就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延续。不消说，这里面肯定有某些“相通”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我们要问：清代的“官箴书”至今是否仍有传播的价值呢？笔者的答案是：有，但不多。
故尔，笔者所谓的研究清代“官箴书”传播的实践意义，是指在“天理·人情·国法”的抽象原则下，面对具体琐碎的行政庶务与司法案件，清代中国的州县牧令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是怎么传播的？它们的传播效果如何？据我看来，清代“官箴书”的普遍特点，乃是提出州县治理的具体规则与种种范例，甚至还列举了具体的故事，用以提供牧令观摩和仿行或实践。故尔，其中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抽象的律例，而是具体的操作规程与操作技术，乃至是模范官员的典型事例。换言之，通过“官箴书”的写作，就在律例与操作之间建构了一道桥梁，从而使律例变得容易把握，方便操作。是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官箴书”既有把律例涵摄在“操作”中的特点，又有将实务提升到“规则”层面上的特点；进一步说，它们既是州县实务经验的规范化，也是帝国律例的操作化，从而充分展现出了清代“官箴书”的实践意义或经验价值。如果我们将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和《梦痕录馀》与《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作一简单比较，那就可以发现，《梦痕录》和《录馀》讲述的内容，来得更加具体，不乏故事的特点；其中，不仅有“理”的阐述，而且有“事”的呈现，甚至是用“事”来诠释“理”的奥义。但是，在《药言》和《臆说》中，我们读到的内容，则以“事理”居多。再者，倘若我们把《药言》和《臆说》与清代律例进行一番比较，那就能够看到，前者切近州县治理，而后者则包罗万象，反而显得疏略。这一比较告诉我们，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用以承载法律知识的书籍，而是特殊意义上的据以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
鉴于清代中国法律的相对统一，以及“官箴书”作者之间的彼此借鉴——这导致了“官箴书”内容的基本类似，乃至同一部“官箴书”的广泛传播，故尔，我们看到了州县衙门行政实务的同一性，司法实践的一致性。可以说，清代中国州县治理（行政与司法）之所以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拜“官箴书”的传播所赐。因为“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当然，就司法实践而言，这种“一致”与审转制度和“依法审断”也有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文本已经讨论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就会觉得笔者的观点，属于“虽不中也不远”那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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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semination and Impact of Legal Knowledge in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Wang Huizu's Zuozhiyaoyan and Xuezhiyishuo
XU Zong-ming

（Law School，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

Abstract：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Qing counties governments，and magistrate’lack of administrative skills and legal knowdledge，led to the appera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official handbooks " and private secretaries (muyou). Zuozhiyaoyan and Xuezhiyishuo, two books written by a famous mouyou and upright official Wang Huizu in Qing Dynasty，were considered as the model of official handbooks. These two books were widely circulated in Qing Dynasty and had an enormous impact. The main mode of transmission of these books included oral，manuscript and printing. While other people's citing，extracting and compiling also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books. According to recommendation，grants and purchase situation，these two books at the time should have considerable communication，reading and acceptance. Strictly speaking，the“official handbook”is a book to summarize and to elaborate practical knowledge in a special sense，with the empirical and practical features . The widespread and reading of“official handbooks”also led to a relatively consistent of county magistrate’in dealing with administrative matters.
Key words：Zuozhiyaoyan；Xuezhiyishuo；dissemination；magistrate；leg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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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曾经说过：“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参见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载《王静安学术经典集·附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详尽讨论，参见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看，国家律令与社会的人情、礼俗、契约、家规族法以及乡规民约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交叉与互动，并且延伸到了司法场域。这个问题非常繁复，这里不便详尽讨论，不赘。


� 汪辉祖提到了以下情形，很有参考价值。他说：“近日读律之友，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模仿。”（《学治臆说·名例切须究心》）从“遇一加重成案，辄手录以供模仿”的语气来看，一则汪辉祖的表达了批评意见；一则也确实道出了幕友不仅“读律”，同时还刻刻留意“手录成案”的情形。必须指出，汪辉祖之反对援引“成案”断狱，是因为“成案”难免会产生“刻舟求剑”的弊病。他说：“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援以为准，刻舟求剑，鲜有当者。盖同一贼盗，而纠伙上盗，事态多殊；同一斗殴，而起衅下手，情形迥别。推此以例其他，无不皆然。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辩，而以成案是援，小则翻供，大则误拟，不可不慎也。”（《佐治药言·勿轻引成案》）但是，这并不意味“成案”果真无关紧要。实际上，在清代司法实践中，援引“成案”断狱的例证并不少见。在遇到无所依凭的疑难案件时，司法官员参考乃至援引“成案”来审理案件，虽然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据法审断”，但至少也可以作为一种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的依据或者技巧；在论证策略上，多少也能够给司法官员提供一种“规避责任”的借口。当然，汪辉祖之所以不认同援引成案断狱的做法，是因为他提倡“遇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经以断者。”（《佐治药言·读书》）还说：“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凿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学治臆说·暇宜读史》）。又说：“故法有一定，则情别千端，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学治臆说·法贵准情》）。还有“法所不容姑脱者，原不宜曲法以长奸；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学治臆说·能反身则恕》）可见，在适用“情法”遇到疑难——法无依据，情有可原的案件时，汪辉祖就明确主张“准情用法”；也就是说，视“情”为引导“法”的前提，从而作出相应的裁决。在汪辉祖看来，一个高明的司法官员，必须具有那种“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的态度与能力。（《佐治药言·读律》）以上所引，乃汪辉祖关于人情、经义、律例与成案之关系的基本见解，实际上这也是清代循吏的基本主张，具有普遍意义。关于“准情用法”的详尽讨论，参见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 参见[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宜习练公事》。这种故事和言说，中外皆有。下面，笔者不妨聊举三例，以为佐证。《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朱博迁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正监以为博苟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官属咸服博之疏略，材过人也。每迁徙易官，所到辄出奇谲如此，以明示下为不可欺者。”这位“起于武吏，不通法律”的朱博，凭借着二十年郡太守的断狱经验，在出任汉代最高法院院长——廷尉时，通过“臆度”之法覆审案件，居然能够达到“十中八九”的程度，他所凭借的就是经验。参见徐忠明：《情感、循吏与明清时期司法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24-125页。另外，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律的生命并不是有逻辑推理的结果，它是经验的积累”的名言，讲述的也是这个道理。转引自[美]爱德华·怀特：《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与本我》，孟纯才、陈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意大利法学家皮罗·克拉玛德雷教授也有类似的见解。他说：“我仍然记得父亲的老助手给我的警告，当时我刚完成法学院学业，开始我的学徒生涯。父亲的助手几乎不会读写，但是在法庭接待室工作五年后，他变成这个行业的实践中的专家。有一次，他走进我的房间，发现我正沉浸在书堆之中，他慢慢摇头，叹息着对我说，‘可怜的先生！别把时间浪费在读书上。如果让我说，真正重要的是经验。’”又说：“‘真正重要的是经验。’当时，我以年轻人的傲慢回绝了老人主动的忠告。但是，现在，四十年后，我意识到，这些简单话语包含着重大的真理。今天，我必须承认下述事实：写在法典中的司法过程只是空洞的模型，根据置入其中的特定内容，它产生不同的结果。”[意]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翟小波、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 我们来看汪辉祖的以下言论：他说：“幕之为学，读律尚已，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佐治药言·须体俗情》）还说：“人情俗尚，各处不同，入国问禁，为吏亦然。……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学治臆说·初任须体问风俗》）又说：“独不闻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乎？”（《学治臆说·法贵准情》）他说：鉴于“省例不同，俗尚各别，惟习其土者知之”；所以特别要求“有司之职，礼士勤民。”（《学治臆说·访延贤友》）还说：“盖听断以法，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汪辉祖解释了“情法兼顾”的多重含义，值得留意。


� 参见[清]汪辉祖：《学治臆说·用人不易》。对此，汪辉祖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事无钜细，权操在手，则人为我用。若胸无成见，听人主张，将用亲而亲官，用友而友官，用长随吏役，而长随吏役无一非官。人人有权，即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如傀儡。稍加约束，人转难堪，甚有挟其短长者矣。国人知有穣侯、华阳，而不知有王，速败之道也。故曰：官须自做。”（《学治臆说·官须自做》）


� 参见[清]汪辉祖：《学治臆说·事关入罪者口宜谨》。对幕友“读律”的专业要求，汪辉祖可谓再三致意。请看以下见解，他说：“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佐治药言·读律》）又说：“幕之为学，读律尚已。”（《佐治药言·须体俗情》）还说：“幕据理法”。（《学治臆说·官幕异势》）


� 参见[法]魏丕信：《明清时期的官箴书与中国行政文化》，李伯重译，《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无论如何，与现代意义的行政管理相比，清代中国的衙门规模依然偏小，人手偏少，从而显得力不从心。美国学者韩格理有一比较：清代中国，1899编修的《大清会典》共有额设官员2万，当时人口4.5亿，平均2万人约有1名官员；加上150万协助官员的师爷、胥吏、衙役和长随等，平均1万人只有3名政府的公家仆人。法国，人口与官员的比例：1665年，人口2000万，官员4.6万，每500人约有1名官员；1789年前夕，人口4000万，科层官员（包括小城书记和城门守卫）30万，每1000人约有7.5名官员。欧洲国家，19-20世纪之交的人口与官员的比例是1000人约有20-30名官员。参见[美] 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张维安、陈介玄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120页。


� 譬如，在《水浒传》描写的宋江嘴里，总是口称宋徽宗具有“至圣至明”的德性，但是却被身边的四大奸臣所蒙蔽；而在地方衙门，更是腐败盛行，一片漆黑，以至宋江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而其核心意思，不外乎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由此，皇权的正当性也就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 张伟仁认为：清代律例对于地方官员“疏防失盗”的处分苛重，不近情理，但却并不严格贯彻，故尔也没有给牧令来带太大的压力。比如，罚俸对牧令来讲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俸禄原本就少，不足以起到惩戒的效果；即使革职，也可以开复，或通过捐纳开复；等等。参见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第一辑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六，第376-379页。虽然这一论断并非针对州县牧令审断案件的司法责任而言，但是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是否果真压力不大，尚有疑问。


� 这里的“其他原因”，包括科举考试中的法律测试，清代律典有关“讲读律令”的规定，以及官员“见习”（主要是指观政与候补）的制度安排。参见徐忠明、杜金：《清代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考察》，《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徐忠明：《明清中国的法律宣传：路径与意图》，《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1期；张晋藩：《明清律“讲读律令”的启示》，《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 一些具有爱民情怀的官员，在出仕之前或之后，都很留意积累行政经验和学习法律知识。参见[清]袁守定：《图民录》卷四“律例必熟习”，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五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31页；[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律例不可不读》。刘衡不但主张“熟读大清律例”（氏著《蜀僚问答》，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49页），而且著有《读律心得》三卷（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59-171页）。如此等等，不拟枚举。


� 在刘俊文教授主持整理的《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版）中，共收录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官箴书”101种；其中，明代17种，清代73种，而唐、宋、元以及民国时期的“官箴书”合计仅有11种。现有研究表明，另据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流传下来的“官箴书”多达50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也是清代的作品。参见崔宪涛：《中国古代官箴书的几个问题》，《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


� 参见《清史稿》卷478《列传·循吏三·汪辉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编撰的《清史列传》一书，也收入了汪辉祖的传记。参见《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20-6221页）。另据点校者的考订：“清史列传一书的稿本来源，直接钞自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的为数固不少，而间接从满汉名臣传和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过录的尤不在少数。”参见《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点校序言”第1页。可见，汪辉祖的传记资料，很有可能来自清代“国史馆”的文献，故尔具有官方史书的性质。


� 参见瞿兑之：《汪辉祖传述》，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瞿兑之的“传述”，只能算是汪辉祖自传《病榻梦痕录》的简版，很少新的资料。张伟仁：《良幕循吏汪辉祖——一个法制工作者的典范》，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377页；邓云乡：《汪辉祖及其著述》，载邓云乡：《水流云在杂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94页；蒋淑薇：《从<佐治药言>看汪辉祖对幕学的贡献》，《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唐宇辉：《浅谈汪辉祖的州县吏治思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5期；郭润涛：《汪辉祖与清代州县幕府》，《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尚有围绕《病榻梦痕录》所载史料进行的讨论，经君健：《束俢与俸禄——读<病榻梦痕录>札记》，《学术季刊》1989年第4期；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代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291-325页；徐忠明：《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为中心的考察》，《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


� 就清代中国“官箴书”的撰写和传播而言，我们很难写出像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那样的著作，姑且撇开学者的研究能力与研究方法不谈，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如此丰富翔实的关于“官箴书”出版的档案史料。


� 忠明按：这里的《佐治药言》包括了《续佐治药言》，而《学治臆说》则包括了《学治续说》，下文凡是提及《药言》和《臆说》两书，都包括了这四本书。为了简约行文，不再一一说明。


� 儒家向来就有“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思想。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可见，“条理”难免空疏，不易把握；而“行事”则来得具体，容易掌握。


� 袁守定在《图民录·自序》中写道：“菽水承欢之暇，静对古人，景彼嘉行，增我愧怍。”可见，袁守定特别看重古人的“嘉行”，据以作为自己“行事”的楷模。确实，在《图民录》中，摘录了大量清官、循吏的行政和司法的典范事迹，作为自己同时也供其他官员观摩效法。


� 事实上，手抄本与印刷本都有产生“手民之误”的可能。这是因为，手抄本每一本都有可能出错，故尔文本之间的差异就会大些，甚至出现每一本都不同的状况；毕竟，每一手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文本；与此相反，鉴于印刷本是批量生产，所以“手民之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形，也即同一雕版的“手民之误”相同，同一“手民之误”的数量很大，但异本书的数量却要少些。就此而言，在总体上，印刷本有助于文本确定性和知识确定性的形成。当然，这仅仅是无意的讹误，如果是有意改写，情况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参见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页。


� 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清代中国的书籍与知识传播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358页；[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参见汪辉祖：《佐治药言·读律》。而这，既是《大清律例》卷七《吏律·公式·讲读律令》的规定，也是州县实务的需要。参见《大清律例》，田涛、郑勤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 参见[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三，四部丛刊景清道光本；另见[清]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卷十一，清光绪刻本；李元度：《汪龙庄大令事略》，载《国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三，清同治刻本。


� 参见[清]刘衡：《蜀僚问答》，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155-156页。忠明按：引文中的“以上各书”是指，吕新吾《实政篇》，陈宏谋《从政遗规》，黄六鸿《福惠全书》，以及杨景仁《筹济编》诸书，均为明清“官箴书”的典范之作。


� 参见[清]戴肇辰：《学仕录》卷十四“刘衡”，清同治六年刻本；汪辉祖：《学治臆说·治地棍讼师之法》。当然，戴肇辰《学仕录》所引文字，与《学治臆说》有些差异。


� 这一惩治讼师的办法，还被清代其他著述所征引。参见[清]胡文炳：《折狱龟鉴补》卷六《杂犯下·讼师系柱》；笔者所用版本乃是陈重业主编：《折狱龟鉴补译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5-896页。这个故事的详细记载，也可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载《续编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646页。


� 参见[清]焦循：《里堂家训》卷上，稿本。原文见于汪辉祖《学治臆说》所录“俭用”和“范家”两条。


� 例如，李文瀚的“序”写于道光戊申年秋八月；再如，福淳的“跋”作于同一时间。分别参见[清]徐栋：《牧令书》，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七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571页。


� 依次摘录《佐治药言》之读书、读律、妇女不可轻唤，《续佐治药言》之草供未可全信，《学治说赘》之名例切须究心，《学治臆说》之据笔记断讼者宜加意、查逐流丐之法、敬城隍神。至于“讼师系柱”，虽然摘自《病榻梦痕录》卷下，但是内容与《学治臆说》之地棍讼师当治其根本、治地棍讼师之法以及治士子干讼之法，亦有相同之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以见其实。


� 关于鲍廷博与《知不足斋丛书》的介绍，参见何庆善：《评<知不足斋丛书>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胡春年：《鲍廷博与<知不足斋丛书>》，《四川图书馆学报》2003年第4期。其他介绍文章甚多，但内容大同小异，不再俱引。


� 关于小商贩、货担郎和杂货铺等销售书籍的讨论，参见[美]包筠雅：《17-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的流传》，张玉龙、翟辉译，载《清史译丛》（第七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6页。这意味着书籍的出版和销售在逐步向下层社会渗透，因而读者也在不断扩大。可资说明清代书籍向下层社会流通的绝佳例证，当推福建的“四堡”。作为兴起于乡村的出版中心，它所出版的书籍，基本上是面向社会底层。完整的讨论，参见Cynthia Brokaw（包筠雅），Commerce in Culture：The Sibao Book Trad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 参见《松江府志》（1629年版）卷七，转引自[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又，关于明清时期民众的阅读能力与书籍功用之讨论，参见[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65页。


� 这一方面的作品很多，这里难以枚举，读者请看以下综述，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年第5期；[美]梅尔请：《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刘宗灵、鞠北平译，《史林》2008年第4期；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新史学》2009年第1期。这些综述的资料非常详实，值得参考。


� 参见尤陈俊：《明清日用类书中的法律知识变迁》，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150页；尤陈俊：《明清法律知识的另类空间：透过日用类书的展示》，载中国法律史学会编：《法史学刊》（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437页；尤陈俊：《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法学》2007年第3期；龚汝富：《浅议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法律知识形成路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龚汝富：《明清讼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1-75、136-169页；张中秋、张明新：《传统中国普法活动及其研究初探》，《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张明新：《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定与宣传》，载《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论文集》，第237-244页；[日]井上彻：《明清时期法令的传达》，载井上彻、杨振红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408页；以及徐忠明、杜金和蔡基祥的前引论文。


� 这里的“政治法律”是指：第一，在清代中国专制政治下，国家对于书籍的撰写、生产、销售与阅读的规制，诸如“禁书令”与“文字狱”之类；第二，作者与书商之间的“版权”契约、书商与工人之间的劳务契约、书商与买者之间的买卖契约，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纷与诉讼，等等。


� 就研究方法而言，关于“阅读”的研究难度最大，因为没有有效的方法可资运用。另外，不同书籍，不同群体，不同目的，不同条件，甚至不同心境，在阅读过程中必将产生很大的差异。达恩顿说：“尽管探讨阅读过程的文章著述相当多，从心理学度角的、现象学度角的、文本学角度的、社会学角度的，各个角度应有尽有，但我们对此仍是一头雾水。”参见[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关于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可见，阅读研究的难度非同一般。在中国法律史学界，关于法律书籍的阅读，迄今尚未见到任何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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